
 

交通部公路局虛驚事故通報流程圖(工程類) 

（112 年 9 月 28 日路工職字第 1120125535 號函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工作場所發生虛驚事故 

1. 一種非預期之狀況，易產生社會關注之新聞事

件、財產損失或工程中斷 

2. 若情況稍有不同即會造成人員傷亡事故 

廠商立即電話向工務段主管通報 

工務段主管立即電

話向工程分局(處)長

及相關科室通報 

工務段主管 1 小時內
使用公路防救災資訊

系統發送簡訊初報 

「公路局虛驚事故事

件群組」 

工程分局(處)職

安科主管 1 小

時內電話或

以通訊軟體

(如 LINE 等)

向主管組科長

及工務組職安

科科長通報 

工程分局(處)長 

1小時內電話

或以通訊軟

體 (如 LINE

等)向局長、主

管副局長、總工

程司、督導副總

工程司、主管組

組長及工務組

組長通報 

簡訊續報：將事故發

生時間、地點、工程

(作)名稱、承攬廠商及

損傷情形等確認，再通

報明確資訊。如有更

新，持續辦理續報。 

 

簡訊結報：事故現場

排除，經檢視恢復施

工，以結報方式通報結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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